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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出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社会信用代码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 / 农户代表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		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营主体类型：□自然人 □农村承包经营户 □农民专业合作社 □家庭农场 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□公司□其他 : 	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	
□社会信用代码：	
□身份证号码 : 		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 / 农户代表人）：		
身份证号码：		
联系地址：	
联系电话：	
经营主体类型：□自然人 □农村承包经营户 □农民专业合作社 □家庭农场 □公司 □其他 :	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、《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土地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租赁土地概况
位置与面积：甲方同意将位于文昌市冯坡镇下宅村委会的1846.33亩农田租赁给乙方使用。四至界限：东至 韩松辉鱼塘；西至 上溪沟；南至 竹山村田；北至 老田洋地。
第二条 租赁期限
租赁期限：本合同租赁期为 1年，自 2026年  月  日 起至 202 7年  月  日止（租期1年）。
在租赁期间，乙方如因国家政策调整、自然灾害导致无法继续种植的，本合同自然终止；如因乙方自身经营策略调整需提前终止合同的，提前60天书面通知甲方终止本合同，乙方无需承担违约赔偿责任。
除乙方存在严重违约行为（如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、破坏永久基本农田）外，甲方在租赁期内不得单方终止合同或将土地转租他人 。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
租金标准：租金400元/亩。
支付方式：一次性支付，乙方应在进场种植前付清，租金收款账户如下：
开户行：
户名： 
账号： 
第四条 土地用途及经营权
甲方承诺：前述条款已获得相关政府机构、村民合法授权。
双方确认：土地交付乙方前，地上无任何附着物。
用途限制：乙方租赁土地仅限从事水稻、大豆、蔬菜、瓜果等农业种植 。
经营自主权：乙方享有自主经营权，甲方不得擅自干涉。
禁止行为：乙方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；禁止占用土地建窑、建坟、擅自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取土等；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。
第五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
补贴归属：土地中央地力补贴归农户所得；粮食、果蔬、热带作物、农机、品牌认证、撂荒地复耕、灾后恢复补贴等多类政府补贴与奖励均归乙方所得，甲方应无偿协助乙方办理相关申领手续。
现场管理：甲方应告知并管束本村村民，严禁放任牛羊进入乙方租赁区域，以防损毁作物。
设施使用：乙方有权使用甲方现有的抽水设备。产生的电费、水费及日常维修费由乙方承担；因乙方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坏，由乙方负责维修或更换。
租赁期限届满，若乙方有意向继续承租，应于合同到期前60日通知甲方，且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第六条 违约责任
乙方如违反本合同第四条关于土地用途的禁令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合同作废并收回土地 。
甲方违反承诺或现场管理约定，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按未收获农作物价值及其他成本为限向甲方主张违约责任。
任何一方无故提前终止合同，应赔偿对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第七条 其他约定
1.未尽事宜，双方可根据政策调整及实际情况签署补充协议。
2.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纠纷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交土地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3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甲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见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202  年  月  日 

